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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社會福利行政組織

探之A~ 

目已功與

日召
J司，

力、茶
(淡江大學經濟學在副教授〉

壹
、
當
前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的
課
題

由
於
政
府
一
向
以
社
會
政
策
、
社
會
綱
領
、
社
會
建
設
政
策
、
社
會
安

全
等
名
稱
詮
釋
社
會
福
利
，
所
以
一
直
都
沒
有
明
確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而

一
般
人
也
都
把
社
會
政
策
與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混
為
一
談
，
所
以
|
!
我
國
的

社
會
福
利
就
涵
蓋
了
勞
工
福
利
、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，
社

會
活
動
、
國
民
住
宅
、
衛
生
醫
療
、
環
境
保
護
等
種
雜
的
制
度
，
而
由
不
同

的
行
政
主
管
單
位
負
責
，
例
如
，
勞
工
福
利
屬
勞
委
會
負
責
;
社
會
保
險
由

勞
委
會
、
銓
紋
部
、
國
防
部
、
教
育
部
、
臺
鶴
省
政
府
等
單
位
負
責
規
劃
，

而
由
奎
閩
地
區
勞
工
保
險
局
和
中
央
信
託
局
等
負
責
執
行
;
社
會
救
助
是
由

內
政
部
和
大
陸
同
胞
救
濟
總
會
等
單
位
負
責
;
福
利
服
務
是
由
內
政
部
、
國

防
部
、
退
輔
會
、
救
總
等
單
位
負
﹒
賞
;
國
民
住
宅
是
由
內
政
部
、
國
防
部
、

公
務
人
員
住
委
會
等
單
位
負
責
，
衛
生
醫
療
是
由
衛
生
署
負
責
;
環
境
保
護

是
由
環
保
署
負
責
。
由
此
可
知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仍
不
興
確
，
社
會

福
利
行
政
十
分
紛
歧
。

目
前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是
以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為
最
高
主
管

單
位
，
可
是
，
從
組
織
、
人
事
、
經
費
、
權
限
等
方
面
考
量
，
社
會
司
仍
屬

內
政
部
內
的
弱
勢
單
位
，
實
不
易
發
揮
應
有
的
行
政
功
能
。
男
一
方
面
，
從

社
會
司
內
部
的
組
織
架
構
來
君
，
在
七
個
科
中
只
有
社
會
福
利
科
、
社
會
救

助
科
與
社
會
保
險
科
是
屬
於
狹
義
的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科
承
辦

了
所
有
的
福
利
服
務
業
務
，
社
會
保
險
科
則
只
承
辦
農
民
健
康
保
險
業
務
，

職
業
團
體
科
、
社
會
團
體
科
和
社
會
運
動
科
是
否
應
納
入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質

期八十五第刊尋辰發區社- 84 一



有
待
斟
酌
。
因
此
，
從
行
政
的
層
次
與
組
織
的
質
量
而
言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
利
行
政
仍
十
分
不
健
全
，
質
有
必
要
提
高
層
次
，
充
實
組
織
、
增
進
功
能
。

八
十
一
年
度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約
為
一O
七
三
億
餘
元
，
政
府

支
出
的
一

0
.
八
二
侈
，
其
中
，
社
會
保
險
經
費
比
率
偏
低
(
只
佔
二
七
﹒

一
五
%
)
，
而
軍
公
教
人
員
與
榮
民
的
一
福
利
經
費
偏
高
(
佔
四
二
﹒
一
九
M
m

)
。
最
值
得
詬
病
的
是
，
許
多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是
假
借
社
會
福
利
名
行
非
社

會
福
利
之
賞
。
可
見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的
配
置
不
甚
合
理
，
實
有
必
要

在
中
央
政
府
的
行
政
組
織
設
置
社
會
福
利
部
鬥
'
以
正
確
統
計
我
國
的
社
會

福
利
經
費
，
並
重
新
評
估
現
有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的
配
置
狀
況
，
提
出
改
善
的

解
決
方
案
。

我
國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由
於
失
業
保
險
和
年
金
保
險
尚
未
實
施
而
未
接

健
全
，
而
現
行
制
度
的
紛
歧
、
綜
合
保
險
的
方
式
，
不
合
理
的
診
療
報
酬
及

保
險
財
務
的
嚴
重
虧
損
都
倍
受
醬
議
，
不
得
不
全
盤
改
革
。
目
前
，
正
在
規

劃
中
的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雖
有
「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局
」
的
設
置
方
案
。
卸

僅
止
於
健
康
保
險
，
根
本
無
法
整
合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。
如
果
現
行
行
政
體
系

不
子
變
更
，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局
的
設
置
亦
將
困
難
重
重
。
因
此
，
若
能
在
中

央
部
會
成
立
社
會
福
利
主
管
部
，
就
比
較
容
易
整
合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至
少

在
年
金
保
險
實
施
後
，
可
以
將
攸
關
全
民
保
險
的
健
康
保
險
與
年
金
保
險
加

以
整
合
。

政
府
對
於
貧
窮
問
題
的
掌
握
和
對
社
會
救
助
制
度
的
建
立
並
不
積
極
，

也
沒
有
統
一
的
行
政
體
系
負
責
規
劃
與
執
行
。
由
於
社
會
救
助
是
屬
於
地
方

性
業
務
，
中
央
說
無
政
策
的
規
剖
，
也
少
有
經
費
的
補
助
，
而
各
地
方
政
府

的
認
定
方
式
和
救
助
標
準
也
參
差
不
齊
，
所
編
列
的
預
算
也
偏
低
，
所
以
社

會
救
助
就
成
為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中
最
弱
的
一
環
，
因
而
喪
失
了
社
會
福

利
最
低
生
活
保
障
的
功
能
。
如
果
能
夠
設
置
中
央
社
會
福
利
主
管
部
，
就
能

夠
達
成
認
定
方
式
的
統
一
，
救
助
內
容
的
分
類
與
救
助
標
準
的
分
級
，
進
而

建
立
健
全
的
社
會
敘
助
法
制
。

我
國
福
利
服
務
制
度
的
主
要
缺
失
有
四
﹒
-

L

缺
乏
統
一
的
政
策
原
則
，
各
地
方
政
府
均
依
其
財
力
、
人
力
與
設
施

各
自
規
劃
'
卸
沒
有
統
一
的
政
策
原
則
可
以
導
循
。

么
資
源
過
度
集
中
，
公
立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大
都
集
中
在
臺
北
市
、
高
雄

市
等
大
都
會
區
，
嚴
重
扭
曲
資
源
合
理
配
置
的
原
則
。

a

揉
取
他
助
的
服
務
方
式
，
由
服
務
人
員
全
面
提
供
，
鮮
少
採
取
自
助

五
助
的
方
式
。

-
4
專
業
證
照
制
度
尚
未
建
立
，
不
僅
難
以
確
保
專
業
人
才
，
也
影
響
了

服
務
品
質
的
提
昇
。
為
了
改
善
這
些
缺
失
，
宜
由
健
全
的
中
央
主
管

單
位
加
以
規
劃
、
配
置
與
推
動
。

由
於
經
濟
社
會
的
變
遷
與
國
民
生
活
形
態
的
改
變
，
國
民
的
福
利
需
求

正
呈
現
多
樣
化
和
高
級
化
，
不
論
政
府
投
入
多
少
財
力
、
人
力
或
物
力
，
均

難
以
滿
足
國
民
的
需
求
，
所
以
必
領
配
合
民
閻
部
鬥
共
同
開
拓
福
利
資
漲
，

然
而
，
我
國
的
現
行
福
利
措
施
卸
仍
停
留
在
政
府
提
供
的
階
段
，
對
運
用
民

間
資
源
仍
無
具
體
對
策
與
相
關
法
制
。
因
此
，
必
領
設
置
中
央
社
會
福
利
機

關
，
進
行
運
用
民
間
資
源
的
整
體
性
規
劃
、
制
定
相
關
法
規
，
獎
勵
民
間
參

與
福
利
事
業
、
推
動
全
民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。
唯
有
如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水
準
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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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提
昇
，
國
民
的
福
利
需
求
才
能
獲
得
滿
足
。

由
上
述
的
問
題
分
析
中
可
以
得
到
一
個
結
論
，
當
前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
政
策
的
最
大
課
題
就
是
要
健
全
中
央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與
功
能
。
雖
然
不

是
設
置
這
個
機
關
就
可
以
解
決
上
述
問
題
，
但
若
不
設
置
這
個
機
闕
，
上
述

問
題
就
難
以
解
決
。
問
題
是
，
中
央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應
以
何
種
姿
態
出

現
呢
?
這
是
一
個
亟
待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
貳
、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的
分
類
與
利
弊
分
析

各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十
分
紛
歧
，
大
致
可
以
分
為
六
種
類
形
。

第
一
種
類
形
是
獨
立
的
社
會
安
全
行
政
體
系
，
包
括
社
會
保
險
與
社
會
救
助

\
而
福
利
服
務
是
由
地
方
政
府
負
責
，
此
外
，
獨
立
的
衛
生
部
(
或
保
健
部

)
則
負
責
醫
療
衛
生
業
務
，
英
國
、
澳
洲
、
紐
西
蘭
等
國
均
揉
此
一
類
形
。

第
二
種
類
形
是
福
利
衛
生
行
政
體
系
，
包
括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
服
務
及
醫
療
衛
生
，
美
國
、
法
國
、
日
本
、
韓
國
等
國
均
採
此
一
類
形
。
第

三
種
類
形
是
一
福
利
教
育
行
政
體
系
，
包
括
福
利
服
務
與
教
育
文
化
，
而
社
會
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和
醫
療
衛
生
則
由
不
同
的
行
政
單
位
負
責
，
新
加
坡
等
少

數
國
家
是
採
此
一
類
形
。
第
四
種
類
形
是
福
利
勞
動
行
政
體
系
，
包
括
社
會
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及
就
業
服
務
，
而
醫
療
衛
生
則
單
獨
設
部
，

德
國
、
以
色
列
等
國
是
採
此
一
類
形
。
第
五
種
類
形
是
福
利
衛
生
教
育
行
政

體
系
，
包
括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醫
療
衛
生
及
教
育
文
化

，
荷
蘭
是
踩
此
一
類
形
的
國
家
。
第
六
種
類
形
是
福
利
衛
生
勞
動
行
政
體
系

，
包
括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、
福
利
服
務
、
就
業
服
務
及
醫
療
衛
生
，
芬

蘭
是
採
此
一
類
形
的
國
家
。

由
於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發
展
背
景
不
同
，
福
利
業
務
的
功
能
與
規
模
五

異
，
每
一
個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與
功
能
都
不
盡
相
同
。
一
股
國
家
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的
演
進
過
程
大
致
上
是
由
大
整
合
(
即
福
利
衛
生
教
育

或
福
利
衛
生
勞
動
)
進
至
小
整
合
(
即
福
利
衛
生
或
福
利
勞
動
)
，
再
進
至

單
獨
設
部
。
目
前
，
主
要
先
進
國
家
大
都
踩
取
小
整
合
和
單
獨
設
部
的
方
式

。
目
前
，
我
國
在
民
國
三
年
成
立
的
內
務
部
是
大
整
合
形
態
;
民
國
二
十
九

年
成
立
的
社
會
部
為
小
整
合
形
態
(
即
福
利
與
勞
動
的
小
整
合
)
民
國
三
十

八
年
修
正
的
行
政
民
組
織
法
則
將
社
會
與
衛
生
合
併
'
恢
復
了
大
整
合
的
形

態
;
民
國
六
十
年
設
置
衛
生
署
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又
恢
復
了
小
整
合
的

形
態
;
而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成
立
的
勞
工
委
員
會
又
將
勞
動
行
政
分
組
出
來
，

使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成
為
獨
立
的
部
門
，
但
是
，
僅
以
社
會
司
的
形
態
附
屬
於

內
政
部
，
而
且
業
務
範
圈
除
了
社
會
保
險
、
社
會
救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之
外
，

還
包
括
職
業
國
盤
、
社
會
固
體
、
社
會
運
動
與
合
作
事
業
等
非
社
會
福
利
業

務
。
因
此
，
我
國
現
行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體
系
既
非
整
合
亦
非
獨
立
，
而
業

務
則
包
括
非
福
利
項
目
。
為
了
健
全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，
質
有
必
要
將

社
會
福
利
的
業
務
範
圓
重
新
界
定
，
然
後
依
其
業
務
規
模
的
大
小
，
採
取
小

整
合
的
方
式
或
單
獨
設
部
。

由
於
衛
生
和
勞
動
都
有
專
案
的
行
政
部
門
負
責
，
所
以
理
論
上
我
國
的
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亦
應
由
獨
立
的
社
會
福
利
署
或
社
會
福
利
委
員
會
負
責
，
才

能
達
到
福
利
，
衛
生
與
勞
動
三
者
均
衡
發
展
的
目
標
，
同
樣
的
道
理
，
如
果

衛
生
與
福
利
要
單
獨
設
部
，
社
會
福
利
亦
應
單
獨
設
部
;
否
則
，
就
容
易
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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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爭
論
，
而
且
會
阻
礙
社
會
福
利
的
健
全
發
展
。
如
果
要
採
小
整
合
方
式
，

到
底
福
利
應
與
衛
生
合
併
成
福
利
堅
衛
生
部
(
或
厚
生
部
)
呢
?
還
是
該
與

勞
動
合
併
成
福
利
暨
勞
動
部
(
或
社
會
部
)
呢
?
這
是
一
個
極
需
深
入
探
討

的
問
題
。
如
果
將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單
獨
設
部
作
為
甲
案
，
將
一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
作
為
乙
案
?
將
福
利
盟
勞
動
部
作
為
丙
案
，
就
可
以
進
行
利
弊
分
析
，
作
為

決
策
單
位
的
參
考
。

責
中
章
(
社
會
福
利
單
獨
設
部
)
的
侵
點
有
下
列
幾
項

第
一
、
可
以
避
免
爭
論
|
|
社
會
福
利
的
統
獨
之
爭
已
進
行
一
段
時
日

，
于
間
最
大
癥
結
則
在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保
健
的
統
合
問
題
。
如
果
個
別
獨
立

，
各
自
設
計
，
分
別
發
展
，
應
可
避
免
無
謂
的
爭
論
，
也
可
解
決
名
稱
，
組

織
典
人
事
的
困
擾
。

第
二
、
符
合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的
發
展
趨
勢
|
|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行

政
的
發
展
是
由
大
整
合
進
化
為
小
整
合
，
再
演
進
至
目
前
的
單
獨
體
系
，
所

以
將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單
獨
設
部
，
應
是
自
然
發
展
的
結
果
。

第
一
由
于
使
於
人
辜
的
指
揮
運
用
|
|
大
部
分
地
方
政
府
的
社
會
行
政
與

勞
動
行
政
均
已
獨
立
，
若
將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擴
大
為
社
會
福
利
部
，
在
行
政

體
系
，
人
事
遲
用
與
政
策
的
推
動
上
，
均
可
發
一
條
鞭
的
指
揮
運
用
效
果
。

第
閥
、
可
以
提
昇
福
利
服
務
水
準
|
|
在
中
央
無
力
規
劃
(
人
力
的
不

足
)
與
地
方
無
力
推
動
(
經
費
的
鐘
缺
)
的
現
況
下
，
我
國
的
一
福
利
服
務
水

準
版
難
提
昇
o
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獨
立
的
結
果
，
不
僅
在
人
力
和
經
費
上
獲
得

合
理
的
配
置
，
在
政
策
的
規
剖
與
業
務
的
推
動
上
亦
可
獲
得
充
分
的
改
善
，

福
利
服
務
水
準
將
可
獲
得
大
帽
的
提
昇
。

第
五
、
易
於
建
立
專
業
制
度
|
|
由
於
中
央
法
制
的
不
備
與
地
方
首
長

的
忽
棍
，
我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制
度
(
包
括
專
業
教
育
、
專
業
交
流
、
事

業
證
照
與
專
業
守
則
)
迄
今
無
法
建
立
。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獨
立
的
結
果
，
將

易
於
建
立
專
業
制
度
，
推
動
專
業
化
服
務
。

第
六
、
可
以
建
立
以
國
民
生
混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制
度
|
|
我
國
的
社
會

福
利
制
度
是
以
職
業
為
基
礎
加
以
設
計
，
對
非
職
業
性
的
福
利
較
為
忽
視
，

尤
其
欠
缺
以
國
民
生
混
為
基
礎
的
福
利
制
度
。
社
會
福
利
部
成
立
後
，
可
以

加
強
現
劃
非
職
業
性
福
利
，
並
與
職
業
性
福
利
整
合
，
建
立
以
國
民
生
涯
為

基
礎
的
福
利
制
度
。

至
於
中
索
的
缺
點
也
有
下
列
錢
嗎

第
一
、
品
於
造
成
業
務
的
重
複
與
資
源
的
浪
費
|
|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與

衛
生
保
健
和
勞
工
福
利
有
諸
多
重
龍
之
處
，
例
如
，
住
宅
服
務
與
居
家
護
理

、
老
人
福
利
與
老
人
人
力
的
運
用
等
，
獨
立
運
作
的
結
果
，
將
易
於
造
成
乘

務
的
重
護
與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
第
二
、
缺
乏
專
業
性
的
有
效
規
割
與
管
理
|
|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有
許
多

必
領
典
衛
生
、
勞
動
、
教
育
等
部
門
配
合
，
才
能
發
揮
有
效
的
功
能
，
例
如

，
老
人
養
護
中
心
若
由
衛
生
部
門
，
聽
障
者
的
訓
練
與
就
業
由
勞
動
部
門
，

老
人
和
婦
女
大
學
由
故
育
部
門
負
責
規
劃
與
管
理
，
將
更
能
發
揮
專
業
化
的

教
率
。第

一
-
一
、
經
費
與
人
克
難
以
配
合
|
|
由
於
目
前
社
會
司
的
禮
贊
典
人
力

偏
少
，
社
會
福
利
部
成
立
後
，
兩
者
必
將
急
邊
增
加
，
而
中
央
政
府
的
預
算

是
否
可
以
承
擔
了
所
需
人
力
是
否
能
夠
解
決
?
均
有
得
商
榷
。
在
社
會
福
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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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的
組
織
與
功
能
確
定
之
後
，
必
須
進
一
步
預
估
必
要
的
經
費
典
人
力
，
在

經
費
能
夠
切
質
掌
握
，
人
力
有
了
充
分
規
劃
之
後
，
才
宜
進
行
設
部
事
宜
。

第
四
、
偉
康
保
險
難
以
配
合
衛
生
保
健
|
|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偏
重

醫
療
照
護
(
旦
旦
古
巴
g

門
0
)
，
必
須
配
合
衛
生
保
健
的
充
實
，
才
能
達
成

概
括
性
健
康
照
護

(
2
B賞
。
r
g
的
-
Z

古
巴
F
S

門
而
)
的
目
標
。
健
康
保

險
制
度
脫
離
衛
生
行
政
後
，
衛
生
保
健
就
難
以
充
分
配
合
，
甚
至
造
成
醫
療

資
源
的
浪
費
，
對
健
康
保
障
的
功
能
具
有
負
面
作
用
。

第
五
、
勞
動
保
險
難
以
納
入
社
會
保
險
體
系
|
|
社
會
保
險
油
蓋
健
康

、
失
業
、
職
災
與
年
金
四
種
制
度
，
若
能
統
合
經
營
，
不
僅
可
以
發
揮
規
模

經
濟
的
效
果
，
也
可
以
提
昇
社
會
保
險
的
品
質
。
由
於
失
業
保
險
與
職
災
保

險
(
兩
者
合
稱
為
勞
動
保
險
)
與
勞
動
行
政
息
息
相
關
，
可
能
無
法
與
勞
動

行
政
脫
離
，
所
以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社
會
保
險
部
門
只
有
健
康
保
險
和
年
金
保

險
，
甚
至
只
有
年
金
保
險
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就
難
以
整
合
。

女
乙
索
(
社
會
福
利
學
衛
生
部
)
的
侵
點
有
下
列
幾
項

第
一
、
可
以
建
立
社
會
福
利
與
醫
療
衛
生
統
合
的
理
念
|
|

從
我
國
社

會
福
利
行
政
的
發
展
過
程
君
來
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雖
曾
與
醫
療
衛
生
行
政
並

存
於
內
政
部
，
卸
未
曾
有
過
真
正
的
合
作
關
係
，
而
一
般
國
民
甚
至
決
策
者

大
都
認
為
兩
者
毫
無
關
連
。
其
實
，
醫
療
衛
生
是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中
最
重
要

的
一
瑰
，
與
其
他
的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均
有
密
切
關
係
。
即
使
社
政
與
醫
政
各

自
獨
立
，
兩
者
都
需
密
切
配
合
，
相
五
支
援
。
社
會
福
利
興
醫
療
衛
生
合
併

設
部
，
可
以
培
養
兩
者
統
合
的
理
念
，
建
立
合
作
的
體
系
。

第
二
、
可
以
發
揮
更
大
的
行
政
功
能

|
i

設
部
的
真
正
目
的
是
在
提
高

現
行
體
制
的
行
政
功
能
，
而
不
是
在
擴
大
現
有
的
行
政
組
織
。
如
果
單
純
的

將
社
會
司
擴
大
為
社
會
福
利
部
，
將
衛
生
署
擴
大
為
衛
生
部
，
均
不
去
考
量

社
會
福
利
興
醫
療
衛
生
的
整
合
性
功
能
，
就
失
去
了
設
部
的
意
義
。
因
此
，

社
會
福
利
堅
衛
生
部
的
設
置
不
僅
可
以
達
到
擴
大
編
制
的
目
的
，
亦
可
發
揮

更
大
的
行
政
功
能
。

第
三
、
可
以
但
進
福
利
資
源
的
有
效
配
置
|
|
目
前
，
我
國
的
福
利
資

源
分
屬
許
多
不
同
的
行
政
機
構
，
往
往
造
成
重
護
與
浪
費
，
有
些
福
利
資
源

不
為
外
界
所
知
;
有
些
人
同
時
享
受
多
種
福
利
照
顧
;
有
些
地
方
政
府
則
假

借
福
利
之
名
，
行
非
福
利
之
賞
。
究
其
主
因
，
就
是
沒
有
一
個
統
一
的
行
政

體
系
所
致
。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的
設
置
不
僅
可
以
切
質
掌
握
福
利
經
費
，

便
於
評
估
福
利
資
源
，
也
可
以
促
進
福
利
資
源
的
有
效
配
置
與
運
用
。

第
四
、
有
利
全
民
鏈
康
保
險
制
度
的
推
動

|
l
l
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涉

及
醫
療
衛
生
與
社
會
福
利
，
必
須
以
統
合
的
行
政
體
系
去
規
割
、

運
作
與
管

理
，
才
能
順
利
推
動
。
例
如
，
殲
障
者
的
復
健
重
建
、
老
人
的
保
健
服
務
、

低
收
入
者
的
醫
療
服
務
等
都
需
社
政
與
醫
政
的
配
合
，
才
能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
。
將
來
，
若
在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內
設
置
「
一
睏
利
衛
生
協
議
委
員
會
」
'
協

調
福
利
與
衛
生
的
合
作
事
宜
，
將
更
有
利
於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的
推
動
。

第
五
、
有
利
全
民
保
險
體
系
的
建
立

l
l

健
康
保
險
與
年
金
保
險
均
屬

全
民
性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必
須
建
立
統
一
的
連
線
系
統
。
理
論
上
，
如
果
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能
夠
整
合
，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就
能
夠
整
合
;
如
果
兩
者
皆
能

整
合
，
就
必
領
將
兩
者
納
入
同
一
行
政
體
系
;
如
果
兩
者
同
屬
一
個
體
系
，

社
政
與
醫
政
就
應
該
統
合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的
設
置
將
有
利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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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民
保
險
制
度
的
建
立
。

至
於
乙
幸
的
缺
點
也
有
下
列
幾
項

•• 

第
一
、
容
易
造
成
樹
生
大
一
禍
刺
小
的
現
象
|
|
由
目
前
社
政
與
醫
政
的

業
務
經
費
典
人
力
君
來
，
衛
生
大
福
利
小
是
個
不
爭
的
事
賞
。
將
來
，
兩
者

合
併
的
結
果
勢
將
難
以
消
除
這
個
現
象
，
這
是
社
會
福
利
界
人
士
最
為
憂
慮

的
事
。
如
果
只
是
為
了
均
衡
社
政
興
醫
政
，
社
政
的
業
務
勢
將
大
幅
擴
張
，

而
醫
政
卸
難
以
發
展
，
反
而
扭
曲
了
一
福
利
資
源
的
合
理
配
置
。
如
果
社
政
單

獨
設
部
，
在
沒
有
比
較
的
條
件
下
，
就
容
易
按
實
際
需
要
合
理
調
整
業
務
。

第
二
、
每
於
造
成
部
長
人
選
的
爭
論
|
|
在
人
為
政
治
依
然
盛
行
的
現

況
下
，
部
長
不
僅
決
定
政
策
方
向
，
也
影
響
資
源
配
置
。
部
長
雖
然
有
三
位

代
表
不
同
領
域
(
郎
社
會
福
利
、
醫
療
衛
生
與
社
會
保
險
)
的
次
長
共
商
業

務
，
但
是
，
仍
具
有
最
後
的
決
定
權
。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長
若
由
醫
療
衛

生
人
士
出
任
，
基
於
專
業
的
修
養
，
必
將
近
衛
生
而
遠
福
利
;
若
由
社
會
福

利
人
士
出
任
，
則
將
近
福
利
而
遠
衛
生
;
若
由
非
專
業
的
中
立
人
士
出
任
，

就
違
反
了
行
政
專
業
化
原
則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長
的
人
選
問
題

不
僅
不
易
且
易
生
學
論
。

第
一
一
一
、
勢
將
造
成
中
央
統
地
芳
獨
的
局
面
|
|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成

立
後
，
理
論
上
，
地
方
的
社
政
單
位
和
醫
政
單
位
亦
應
統
合
，
才
能
貫
徹
一

條
鞭
的
行
政
指
揮
功
能
，
但
是
，
長
久
以
來
，
地
方
的
社
政
和
醫
政
都
是
獨

立
的
，
而
且
衛
生
大
福
利
小
的
現
象
十
分
明
顯
，
兩
者
不
僅
難
以
合
併
'
合

併
的
教
果
將
更
不
理
想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的
設
置
勢
將
造
成
中

央
統
地
方
獨
的
局
面
，
增
加
了
指
揮
系
統
的
困
擾
。

第
四
、
組
踏
過
度
龐
大
，
蜀
於
降
低
行
政
效
率
l
i

由
於
業
務
的
日
趨

繁
瑣
，
行
政
部
門
的
業
務
量
在
達
一
定
程
度
後
，
就
應
該
分
化
，
這
就
是
英

國
將
衛
生
與
社
會
安
全
部
獨
立
為
衛
生
部
與
社
會
安
全
部
以
及
美
國
將
衛
生

教
育
與
福
利
部
獨
立
為
衛
生
與
人
翠
服
務
部
和
教
育
部
的
原
因
。
依
目
前
衛

生
署
和
其
附
屬
機
構
的
業
務
量
以
及
未
來
的
發
展
趨
勢
君
來
，
醫
療
衛
生
行

政
己
足
可
單
獨
設
部
，
另
一
方
面
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亦
正
在
大
幅
充
實
中
，

單
獨
設
部
亦
無
不
可
。
若
將
兩
者
合
併
'
組
織
將
過
於
龐
大
，
勢
將
產
生
規

模
不
經
濟
的
負
面
效
果
，
而
易
於
降
低
行
政
效
率
。

第
王
、
喪
失
健
康
保
險
的
行
政
中
立
性
|
|
健
康
保
險
行
政
應
基
於
中

立
立
場
，
維
護
醫
療
供
給
者
與
醫
療
需
求
者
間
的
公
平
交
易
，
若
由
醫
政
人

員
規
劃
和
管
理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，
將
會
喪
失
行
政
的
中
立
性
，
.
有
利
於
醫
療

供
給
者
，
而
造
成
醫
療
費
用
的
高
漲
。
因
此
，
健
康
保
險
制
度
宜
由
社
會
保

險
專
業
人
員
規
劃
和
管
理
，
才
能
堅
守
行
政
的
中
立
性
，
提
高
保
險
財
務
的

健
全
化
。

實
丙
索
(
社
會
精
利
，
登
勞
動
部
)
的
優
點
有
下
列
錢
項

第
一
、
身
於
建
立
一
條
鞭
的
社
會
行
政
體
系
l
l
在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
會
成
立
以
前
，
社
會
福
利
與
勞
動
均
同
屬
社
會
行
政
體
系
，
而
且
由
中
央
至

地
方
形
成
一
條
鞭
的
行
政
指
揮
系
統
。
若
將
兩
者
合
併
，
可
以
貫
徹
此
一
系

統
，
不
僅
在
組
織
勿
需
大
幅
變
動
，
在
業
務
上
也
勿
需
急
速
擴
張
，
而
且
容

易
發
揮
一
貫
的
指
揮
功
能
。

第
二
、
易
於
提
昇
行
政
效
率
|
|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與
勞
工
行
政
均
以
社

會
上
的
弱
勢
成
員
為
照
顧
對
象
，
而
服
務
人
員
均
為
社
政
專
業
人
員
，
同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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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高
，
易
於
彼
此
合
作
與
支
援
，
而
且
人
力
資
源
的
運
用
也
較
為
方
便
，
有

利
於
行
政
故
率
的
提
昇
。

第
一
一
一
、
有
利
福
利
服
務
水
準
的
提
昇
|
!
有
許
多
社
會
福
利
措
施
需
要

勞
工
行
政
的
配
合
，
例
如
，
老
人
的
人
力
運
用
、
聽
障
者
的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
業
輔
導
等
。
這
些
措
施
若
由
社
會
福
利
單
位
規
劃
'
再
委
託
勞
工
行
政
單
位

執
行
，
就
難
以
發
揮
高
度
的
故
果
，
所
以
宜
由
同
一
的
行
政
單
位
規
劃
與
執

行
。
社
會
福
利
堅
勞
動
部
的
設
置
不
僅
可
以
提
昇
福
利
服
務
的
水
準
'
也
可

以
提
昇
勞
工
服
務
的
水
準
，
可
謂
一
石
兩
鳥
之
策
。

第
四
、
可
以
建
立
社
會
福
利
與
勞
工
福
利
之
綜
合
福
利
制
度
|
|
社
會

福
利
與
勞
工
福
利
息
息
相
關
，
兩
者
若
各
自
獨
立
，
就
難
以
發
揮
整
合
的
功

能
，
而
且
易
於
造
成
重
夜
與
浪
費
。
社
會
福
利
暨
勞
動
部
的
設
置
，
可
以
將

社
會
福
利
與
勞
工
福
利
合
併
成
一
個
綜
合
性
的
福
利
制
度
，
不
僅
有
利
於
福

利
資
源
的
有
故
利
用
，
也
有
助
於
整
體
福
利
水
準
的
提
昇
。

第
五
、
便
於
統
合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|
|
勞
工
行
政
若
單
獨
設
部
，
勞
動

保
險
必
將
納
入
其
行
政
體
系
，
而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將
無
法
統
合
。
社
會
福
利

堅
勞
動
部
的
設
置
，
有
利
於
建
立
完
整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充
分
發
揮
社
會

保
險
的
統
合
性
功
能
。

至
於
雨
索
的
缺
點
也
有
下
列
幾
項

第
一
、
違
反
發
展
趨
勢
|
|
社
會
福
利
與
勞
工
行
政
分
立
已
有
幾
年
歷

史
，
勞
工
行
政
不
僅
朝
著
獨
立
的
方
向
發
展
，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亦
已
著

手
規
劃
勞
工
行
政
的
組
織
與
功
能
，
準
備
單
獨
設
部
。
如
果
將
兩
者
合
併
設

部
，
不
僅
違
反
現
行
的
發
展
趨
勢
，
亦
將
造
成
行
政
資
源
的
浪
費
。

第
二
、
勢
將
造
成
中
央
合
地
芳
分
的
現
象
|
|
目
前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社

會
福
利
行
政
與
勞
工
行
政
大
都
獨
立
，
若
將
兩
者
合
併
'
組
織
和
業
務
將
過

於
龐
大
影
響
，
易
於
影
響
行
政
效
率
，
所
以
不
宜
合
併
。
社
會
福
利
暨
勞
動

部
的
設
置
，
勢
將
造
成
中
央
合
地
方
分
的
現
象
，
一
條
鞭
的
行
政
體
系
就
難

以
達
成
。

第
三
、
易
於
造
成
中
央
小
地
方
大
的
偏
失
|
|
除
社
會
保
險
外
，
社
會

福
利
行
政
和
勞
工
行
政
均
以
地
方
為
重
，
許
多
措
施
均
由
地
方
規
劃
'
而
經

費
典
人
力
也
大
都
由
地
方
蝙
列
。
社
會
福
利
暨
勞
動
部
成
立
後
，
如
果
措
施

，
經
費
和
人
力
均
由
中
央
統
籌
規
劃
'
必
將
造
成
執
行
上
的
困
難
;
若
由
地

方
個
別
規
劃
'
則
易
造
成
區
域
間
的
差
距
，
也
會
造
成
中
央
小
地
方
大
的
偏

失
。

第
四
、
容
易
引
發
勞
工
大
福
利
小
的
爭
論
|
|
依
目
前
狀
況
君
來
，
行
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已
頗
具
勞
動
部
的
雛
形
，
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則
仍
停
留
在

社
會
司
的
階
段
，
兩
者
合
併
的
結
果
，
勢
將
造
成
勞
工
大
福
利
小
的
現
象
，

凡
部
長
人
選
，
經
費
的
編
列
、
人
力
的
分
配
、
單
位
的
設
置
等
等
均
容
易
引

發
爭
論
，
甚
至
造
成
人
事
制
度
的
不
協
調
與
行
政
教
率
的
低
落
。

第
五
、
拭
目
工
安
全
衛
生
、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與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豔
以
獲
得

醫
療
輸
生
單
位
的
配
合
與
支
持
|
|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、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與
職

業
災
害
保
險
與
醫
療
衛
生
息
息
相
關
，
尤
其
是
職
業
病
的
預
防
與
衛
生
保
健

都
需
要
衛
生
單
位
的
配
合
與
支
持
，
才
能
提
高
教
果
。
社
會
福
利
暨
勞
動
部

的
設
置
，
將
與
衛
生
行
政
分
離
，
而
難
以
獲
得
後
者
的
配
合
與
支
持
。

卷
、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組
織
與
功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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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果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單
獨
設
部
，
基
本
架
構
將
分
為
社
會
救
助
與
福
利

服
務
部
鬥
、
社
會
保
險
部
門
、
附
屬
犧
構
及
行
政
管
理
部
門
等
四
個
體
系
。

社
會
救
助
興
福
利
服
務
部
門
可
以
設
置
下
列
八
個
司
及
相
關
科
。

第
一
、
社
會
救
助
司
|
|
下
設
生
活
扶
助
科
、
醫
療
補
助
科
、
急
難
救

助
科
、
災
害
救
助
科
、
救
助
設
施
科
等
。

第
二
、
兒
童
及

少
年
福
刺
司
|
|
下
設
兒
童

及
少
年
保
護
科
、
強
陣
兒

童
保
護
科
、
兒
童
補
助
科
、
兒
童
及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科
、
兒
童
及
少
年
福
利

設
施
科
等
。

第
一
二
、
婦
女
福
利
前
|
|
下
設
母
子
福
利
科
、
婦
女
保
護
科
、
婦
女
福

利
服
務
科
、
婦
女
福
利
設
施
科
等
。

第
四
、
殘
障
福
利
司
|
|
下
設
踐
障
福
利
服
務
科
、
醫
療
復
健
補
助
科

、
強
障
訓
練
與
就
業
輔
導
科

、
聽
障
福
利
設
施
科
等
。

第
五
、
老
人
福
刺
司
|
|
下
設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科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科

、
老
人
養
護
科
、
住
宅
服
務
科
、
老
人
福
利
設
施
科
等
。

第
六
、
社
區
發
展
詞
|
|
下
設
鄉
村
社
區
，
發
展
科
、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科

、
社
區
發
展
設
施
科
等
。

第
七
、
福
利
產
業
哥
|
|
下
設
兒
童
福
利
產
業
科
、
殘
障
福
利
產
業
科

、
老
人
福
利
產
業
科
等
。

第
入
、
少
數
民
接
福
利
司
|

l

下
設
山
胞
福
利
科
、
蒙
藏
福
利
科
、
外

國
人
福
利
科
等
。
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的
地
方
組
織
，
在
省
為
社
會
福
利
處
，
在
縣
市
為
社
會

福
利
局
在
處
局
之
下
，
設
置
社
會
救
助
科
(
下
設
生
活
扶
助
股
、
醫
療
補
助

股
、
急
難
救
助
股
、
災
害
救
助
股
、
救
助
設
施
等
)
、
兒
童
及
少
年
福
利
科

(
下
設
見
童
及
少
年
保
護
股
、
殲
障
兒
童
保
護
股
、
兒
童
救
助
股
、
兒
童
及
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股
、
見
童
及
少
年
福
利
設
施
股
等
)
、
婦
女
福
利
科
(
下
設

產
婦
福
利
股
、
婦
女
保
護
股
、
婦
女
福
利
服
務
股
、
婦
女
福
利
設
施
股
等
)

，
聽
障
福
利
科
(
下
設
費
障
福
利
服
務
股
、
醫
療
復
健
補
助
股
、
殲
障
訓
練

與
就
業
輔
導
股
、
聽
障
福
利
設
施
股
等
)
、
老
人
福
利
科
(
下
設
老
人
一
福
利

服
務
股
、
老
人
醫
療
補
助
股
、
老
人
養
護
股
、
住
宅
服
務
股
、
老
人
福
利
設

施
股
等
)
、
社
區
發
展
科
(
下
設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股
、
都
市
社
區
發
展
股
、

社
區
發
展
設
施
股
等
)
、
福
利
產
業
科
(
下
設
兒
童
福
利
產
業
股
、
聽
障
福

利
產
業
股
、
老
人
福
利
產
業
股
)
、
少
數
民
族
福
利
科
(
下
設
山
胞
福
利
服

務
股
、
蒙
蔽
福
利
服
務
股
、
外
國
人
一
福
利
服
務
股
等
)
，
此
外
，
在
縣
市
社

會
福
利
局
應
設
置
社
工
室
。

關
於
社
會
保
險
行
政
的
地
方
組
織
，
在
社
會
保
險
業
務
轉
由
中
央
接
管

之
後
，
在
目
前
行
政
體
制
下
，
省
將
成
虛
級
化
，
而
由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纖
構

在
各
縣
市
設
置
分
局
，
在
鄉
鎮
區
設
置
服
務
處
或
事
務
所
，
例
如
，
由
健
康

保
險
局
設
置
臺
北
分
局
及
士
林
區
服
務
處
。

省
和
縣
市
社
會
福
利
局
的
附
屬
機
構
，
除
各
種
公
營
福
利
機
構
外
，
亦

可
依
需
要
設
置
社
會
福
利
人
員
訓
繞
中
心
、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管
理
委
員
會
、

社
會
福
利
聯
合
服
務
中
心
等
地
方
機
構
。

省
和
縣
市
社
會
福
利
局
的
行
政
管
理
部
門
，
可
依
現
行
編
制
，
設
局
長

室
、
副
局
長
室
、
秘
書
室
、
人
事
室
、
主
計
室
等
單
位
。

至
於
鄉
鎮
區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;
可
設
置
社
會
福
利
課
，
下
設
各
種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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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救
助
和
福
利
服
務
股
，
作
為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業
務
的
單
位
。

依
臺
灣
省
各
縣
市
政
府
組
織
規
程
準
則
規
定
，
縣
政
府
之
行
政
單
位
依

轄
區
人
口
數
為
準
，
人
口
在
一
五

0
萬
以
上
者
設
局
，
五
十
萬
至
一
五
0
萬

者
設
科
，
五
十
萬
以
下
者
設
課
。
依
此
規
定
縣
政
府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單
位

，
將
可
分
為
社
會
福
利
局
，
社
會
福
利
科
及
社
會
福
利
局
，
社
會
福
利
科
及

社
會
福
利
課
三
級
，
而
後
兩
者
與
鄉
鎮
區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單
位
相
同
，
難

以
辨
認
，
所
以
建
議
將
縣
市
的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單
位
統
一
為
社
會
福
利
局
，

鄉
鎮
區
則
統
一
為
社
會
福
利
課
。

社
會
福
利
部
應
以
提
昇
全
民
一
福
祉
為
目
的
，
並
貫
徹
政
府
政
策
與
責
任

之
行
政
機
關
，
其
主
要
功
能
有
下
列
數
項
:

第
一
、
社
會
救
助
業
務
之
辦
理
。

第
二
、
福
利
服
務
業
務
之
辦
理
。

第
三
、
社
會
保
險
業
務
之
辦
理
。

關
於
社
會
保
險
部
門
的
行
政
組
織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七
種
選
擇
:

第
一
、
成
立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署
，
下
設
健
康
保
險
局
、
年
金
保
險
局
及

勞
動
保
險
局
(
內
分
失
業
保
險
與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)

第
二
、
成
立
全
民
社
會
保
險
署
，
下
設
健
康
保
險
局
與
年
金
保
險
局
，

另
由
勞
動
部
成
立
勞
動
保
險
局
。

第
三
、
分
別
成
立
健
康
保
險
局
與
年
金
保
險
局
，
另
由
勞
動
部
成
立
勞

動
保
險
局
。

第
四
、
成
立
年
金
保
險
局
，
而
由
衛
生
部
成
立
健
康
保
險
局
，
由
勞
動

部
成
立
勞
動
保
險
局
。

第
五
、
暫
不
成
立
年
金
保
險
局
，
而
由
衛
生
部
成
立
健
康
保
險
局
，
由

勞
動
部
成
立
勞
動
保
險
局
。

第
六
、
成
立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署
，
下
設
勞
工
保
險
局
、
公
教
人
員
保
險

局
及
國
民
保
險
局
。

第
七
、
成
立
國
民
保
險
局
，
而
由
勞
動
部
成
立
勞
工
保
險
局
，
由
銓
餃

部
成
立
公
教
保
險
局
。

如
果
社
會
福
利
、
衛
生
與
勞
動
各
別
設
部
，
而
現
行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制

度
可
以
整
合
的
話
，
社
會
保
險
行
政
最
可
行
的
方
案
是
由
社
會
福
利
部
成
立

年
金
保
險
司
，
作
為
主
管
單
位
，
並
成
立
年
金
保
險
局
，
作
為
執
行
機
關
;

由
衛
生
部
成
立
健
康
保
險
司
，
作
為
主
管
單
位
，
並
成
立
健
康
保
險
局
，
作

為
執
行
機
關
;
由
勞
動
部
成
立
勞
動
保
險
司
，
作
為
主
管
單
位
，
並
成
立
勞

動
保
險
局
，
作
為
執
行
機
關
。
當
然
，
如
果
衛
生
部
願
意
放
棄
承
辦
健
康
保

險
業
務
，
則
可
由
社
會
福
利
部
成
立
全
民
保
險
署
，
主
管
規
劃
全
民
健
康
保

險
與
全
民
年
金
保
險
，
並
分
設
健
康
保
險
局
與
年
金
保
險
局
，
作
為
執
行
機

關
。
如
果
社
會
福
利
、
衛
生
與
勞
動
各
別
設
部
，
而
現
行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制

度
無
法
整
合
的
話
，
社
會
保
險
行
政
最
可
行
的
方
案
是
由
社
會
福
利
部
成
立

國
民
保
險
司
，
作
為
主
管
單
位
，
並
成
立
國
民
保
險
局
，
作
為
執
行
機
關
;

由
勞
動
部
成
立
勞
動
保
險
司
，
作
為
主
管
單
位
，
並
成
立
勞
動
保
險
局
，
作

為
執
行
機
關
;
由
銓
敘
部
成
立
公
教
保
險
司
，
作
為
主
管
單
位
，
並
成
立
公

教
保
險
局
，
作
為
執
行
機
關
。
因
此
，
未
來
社
會
保
險
行
政
的
架
構
需
視
現

行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是
否
能
夠
整
合
而
定
，
而
現
行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
是
否
能
夠
整
合
，
則
端
賴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的
現
劃
結
果
，
只
要
全
民
健
康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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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
制
度
規
劃
完
成
，
社
會
保
險
行
政
即
可
迎
耳
而
解
。
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附
屬
機
構
可
現
實
際
需
要
設
置
，
初
期
應
可
成
立
社
會

福
利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(
可
由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繞
中
心
擴
編
)
、
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管
理
委
員
會
、
社
會
福
利
聯
合
服
務
中
心
等
機
構
。

至
於
行
政
管
理
部
門
，
可
以
設
置
部
長
室
、
次
長
室
、
秘
書
室
、
顧
問

室
、
人
事
室
、
企
劃
室
、
會
計
室
、
總
務
處
、
統
計
處
等
單
位
。

第
四
、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之
管
理
運
用
。

第
五
、
有
關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之
證
照
制
度
與
教
育
訓
練
。

第
六
、
非
營
利
性
福
利
事
業
之
監
督
。

第
七
、
營
利
性
福
利
產
業
之
監
督
。

第
八
、
公
營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之
營
運
管
理
。

第
九
、
社
會
福
利
法
規
之
執
行
。

第
十
、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相
關
業
務
之
辦
理
。

第
十
一
、
總
體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之
擬
定
與
規
割
。

第
十
二
、
地
方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之
監
督
與
協
助
。

第
十
三
、
研
究
、
調
查
、
統
計
、
報
告
、
審
查
等
業
務
之
辦
理
。

第
十
四
、
國
際
交
流
與
國
際
合
作
之
促
進
。

社
會
救
助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社
會
救
助
相
關
法
規
之
執
行
，
低
收
入
者

生
活
扶
助
興
醫
療
補
助
之
提
供
，
一
般
國
民
急
難
與
災
害
之
救
助
及
各
種
救

助
設
施
之
興
建
與
管
理
。

兒
童
與
少
年
福
利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兒
童
福
利
法
與
少
年
福
利
法
相
關

法
規
之
執
行
、
心
身
淺
障
與
被
虐
待
兒
童
與
少
年
之
保
護
、
偏
差
行
為
與
犯

罪
行
為
兒
童
與
少
年
之
輔
導
、
一
般
兒
童
與
少
年
身
心
健
全
發
展
之
促
進
、

兒
童
與
少
年
福
利
事
業
與
產
業
之
認
可
與
管
理
、
見
童
補
助
之
提
供
、
兒
童

與
少
年
福
利
設
施
之
充
實
。

婦
女
福
利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婦
女
福
利
相
關
法
規
之
執
行
、
產
婦
、
寡

婦
、
離
婚
婦
女
、
被
虐
待
婦
女
等
之
保
護
、
母
子
福
利
與
一
般
婦
女
福
利
之

推
動
、
婦
女
福
利
設
施
之
充
實
。

聽
障
福
利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聽
障
福
利
法
及
相
關
法
規
之
執
行
、
聽
障

者
的
補
助
、
補
助
器
材
的
提
供
、
殘
障
者
的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輔
導
、
聽
障

福
利
機
構
的
監
督
翰
內
得
、
殘
障
福
利
設
施
的
經
營
管
理
。

老
人
福
利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老
人
福
利
法
及
相
關
法
規
之
執
行
、
老
人

的
醫
療
補
助
、
老
人
的
安
養
與
養
護
、
老
人
住
宅
服
務
之
提
供
、
老
人
社
會

參
與
之
協
助
、
老
人
生
活
之
諮
詢
與
輔
導
、
老
人
福
利
設
施
之
先
賞
。

社
區
發
展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培
養
社
區
居
民
的
合
作
精
神
，
透
過
共
同

參
與
的
方
式
，
提
昇
社
區
生
活
水
準

o

由
於
鄉
村
社
區
與
都
市
社
區
的
木
質

不
同
，
基
於
專
業
分
工
的
原
則
，
應
設
置
不
同
的
業
務
單
位
，
此
外
，
應
配
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需
要
，
充
實
相
關
硬
體
設
施
，
以
利
業
務
之
推
動
。

福
利
產
業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福
利
產
業
，
推
行
社
會
福

利
民
營
化
政
策
。
為
發
揮
此
一
功
能
，
該
司
應
制
定
福
利
產
業
獎
勵
管
理
辦

法
及
相
關
法
規
，
實
施
社
會
福
利
設
施
公
設
民
營
辦
法
，
以
擴
大
民
營
部
門

(
質
古
巴
o
z
n
Z
C
在
社
會
福
利
的
比
率
，
並
促
進
其
提
昇
服
務
品
質
。

少
數
民
族
福
利
司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保
護
少
數
民
族
的
平
等
機
會
，
透
過

各
種
福
利
服
務
，
提
昇
其
生
活
品
質
。
由
於
在
華
外
籍
人
士
(
含
外
籍
勞
工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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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增
加
，
其
福
利
問
題
已
不
容
忽
棍
，
應
設
專
責
單
位
，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。

健
康
保
險
局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辦
理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業
務
、
健
康
保
險
之

規
劃
與
立
案
、
診
療
報
酬
支
付
基
金
之
管
理
、
健
康
保
險
財
務
之
精
算
、
健

康
保
險
醫
療
纖
構
之
監
督
、
健
康
保
險
有
關
業
務
之
統
計
、
調
查
與
研
究
。

年
金
保
險
局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辦
理
全
民
年
金
保
險
業
務
、
年
金
保
險
之

規
劃
與
立
案
、
年
金
基
金
之
管
理
、
年
金
保
險
數
理
之
精
算
、
年
金
保
險
給

付
之
調
整
、
不
同
年
金
侏
險
制
度
之
調
整
、
年
金
保
險
有
關
業
務
之
統
計
、

調
查
與
研
究
。

勞
動
保
險
局
的
主
要
功
能
在
辦
理
失
業
(
或
雇
用
)
保
險
與
職
業
災
害

保
險
之
業
務
、
勞
動
保
險
之
規
劃
與
立
案
、
勞
動
保
險
基
金
之
管
理
、
勞
動

保
險
數
理
之
精
算
、
勞
動
保
險
給
付
之
調
整
、
勞
動
保
險
有
關
業
務
之
統
計

、
調
查
與
研
究
。
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與
制
度
之
研

究
、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婦
女
、
殘
障
者
、
老
人
、
社
區
、
少
數
民
族
等
之
問
題

對
策
與
福
利
服
務
之
研
究
、
專
業
人
員
之
訓
練
(
含
民
間
專
業
人
員
)
、
人

口
問
題
之
研
究
、
專
業
圖
書
之
出
版
，
國
際
學
術
交
流
。
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管
理
委
員
會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之
管
理
與

運
用
。社

會
福
利
聯
合
服
務
中
心
的
主
要
功
能
為
聯
合
募
款
、
聯
合
諮
詢
、
聯

合
服
務
。

套
、
社
會
福
利
的
統
合
性
行
政
組
織
與
功
能

社
會
福
利
的
統
合
性
行
政
體
系
最
可
行
的
方
案
是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行

政
的
統
合
體
系
及
社
會
福
利
與
勞
工
行
政
的
統
合
體
系
兩
種
。
由
於
衛
生
行

政
與
勞
工
行
政
目
前
均
有
其
獨
立
的
體
系
，
如
果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合
併
'
其

基
本
行
政
體
系
應
不
致
有
太
大
的
變
動
，
易
言
之
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、
衛
生

行
政
與
勞
工
行
政
均
可
維
持
其
獨
自
的
體
系
進
行
合
併
、
分
工
與
合
作
。
如

果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行
政
合
併
、
其
基
本
體
系
可
以
分
為
衛
生
署
、
社
會
福

利
署
、
社
會
保
險
署
、
附
屬
機
構
與
行
政
管
理
等
五
個
部
門
;
如
果
社
會
福

利
與
勞
工
行
政
合
併
，
其
基
本
體
系
可
以
分
為
勞
動
署
，
社
會
福
利
署
、
社

會
保
險
署
、
附
屬
機
構
及
行
政
管
理
部
門
等
五
個
體
系
。

社
會
福
利
署
可
以
設
置
社
會
救
助
處
、
見
童
及
少
年
福
利
處
、
婦
女
福

利
處
、
聽
障
福
利
處
、
老
人
福
利
處
、
社
區
發
展
處
、
福
利
產
業
處
、
少
數

民
族
福
利
處
以
及
各
種
福
利
機
構
。

社
會
保
險
署
的
組
織
基
本
上
可
採
健
康
保
險
局
、
年
金
保
險
局
及
勞
動

保
險
局
的
方
式
，
也
可
採
勞
工
保
險
局
、
公
教
人
員
保
險
局
及
國
民
保
險
局

的
方
式
。
如
果
現
行
各
種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未
能
整
合
，
以
採
行
第
二
種
方
式

較
為
可
行
。

衛
生
署
的
組
織
可
設
置
藥
政
處
、
食
品
衛
生
處
、
防
疫
處
、
保
健
處
、

綜
合
規
劃
處
、
護
理
處
、
精
神
衛
生
處
、
中
醫
處
等
單
位
及
檢
疫
總
所
、
藥

物
食
品
檢
驗
局
、
預
防
醫
學
研
究
所
、
國
立
衛
生
研
究
院
、
衛
生
人
員
訓
練

中
心
、
麻
醉
藥
品
經
理
處
、
國
立
復
健
中
心
、
國
立
防
癌
中
心
及
國
立
醫
院

等
附
屬
機
構
。

勞
動
署
的
組
織
可
以
設
置
勞
動
條
件
處
、
勞
動
關
係
處
勞
、
動
檢
查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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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綜
合
規
劃
處
、
勞
工
福
利
處
、
勞
動
保
險
處
、
婦
女
勞
工
處
、
公
營
事
業

勞
動
處
、
國
際
勞
動
處
等
單
位
及
職
業
訓
練
局
、
勞
動
安
全
衛
生
研
究
所
、

勞
動
問
題
綜
合
研
究
所
等
附
屬
機
構
。
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的
地
方
行
政
組
織
，
基
於
現
行
體
系
與
業
務
需
要

，
宜
採
分
立
制
度
，
在
省
政
府
宜
設
社
會
福
利
處
(
下
設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科

)
與
衛
生
處
(
下
設
各
種
衛
生
行
政
科
)
，
在
縣
市
宜
設
社
會
福
利
局
(
下

設
各
種
福
利
科
)
與
衛
生
局
(
下
設
各
種
衛
生
行
政
科
)
，
在
鄉
鎮
區
宜
設

社
會
福
利
課
(
下
設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股
)
與
衛
生
所
。

社
會
福
利
暨
勞
動
部
的
地
方
行
政
組
織
，
也
宜
採
分
立
制
度
，
在
省
政

府
宜
設
社
會
福
利
處
與
勞
動
處
(
下
設
科
、
室
、
股
)
，
在
縣
市
宜
設
社
會

福
利
局
與
勞
動
局
(
下
設
科
、
室
、
股
)
，
在
鄉
鎮
區
宜
設
社
會
福
利
課
與

勞
動
課
(
下
設
股
)
。

社
會
福
利
暨
衛
生
部
有
關
衛
生
行
政
的
主
要
功
能
有
下
列
各
項
﹒
.

第
一
、
國
民
保
健
之
維
護
。

第
二
、
醫
療
品
質
之
改
善
與
提
昇
。

第
一
二
、
醫
療
機
構
之
設
置
、
經
營
、
輔
導
與
管
理
。

第
四
、
醫
療
人
員
身
分
資
格
與
執
行
業
務
之
監
督
指
導
。

第
五
、
醫
藥
品
、
非
醫
療
用
品
、
醫
療
用
具
及
其
他
衛
生
用
品
有
關
業

務
之
監
督
、
管
理
、
獎
勵
與
調
整
一
。

第
六
、
醫
藥
品
、
非
醫
療
用
品
、
化
妝
品
、
醫
療
用
具
及
其
他
衛
生
用

品
之
製
造
許
可
與
取
締
。

第
七
、
藥
劑
人
員
身
分
資
格
與
執
行
業
務
之
監
督
指
導
。

第
八
、
傳
染
病
、
精
神
障
礙
及
其
他
特
殊
疾
病
之
預
防
、
治
療
、
測
驗

、
檢
查
與
研
究
。

第
九
、
公
共
場
所
公
共
衛
生
之
監
督
管
理
。

第
十
、
公
共
衛
生
從
業
人
員
之
培
養
與
訓
練
。

第
十
一
、
營
養
衛
生
、
精
神
保
健
及
其
他
公
共
衛
生
之
測
驗
檢
查
與
調

查
研
究
。

第
十
二
、
版
頁
用
食
品
、
添
加
物
、
器
具
、
容
器
及
包
裝
等
之
管
理
與

取
締
。第

十
一
二
、
食
品
衛
生
之
測
驗
檢
查
與
調
查
研
究
。

第
十
四
、
營
養
師
、
被
驗
技
師
、
理
療
師
、
指
壓
師
、
針
灸
師
、
復
健

師
等
專
業
人
員
的
身
分
資
格
與
執
行
業
務
之
監
督
指
導
。

第
十
五
、
毒
品
、
麻
藥
、
興
奮
劑
等
之
監
督
與
取
締
。

社
會
福
利
暨
勞
動
部
有
關
勞
工
行
政
的
主
要
功
能
有
下
列
各
項
﹒
.

第
一
、
勞
動
政
策
之
綜
合
性
規
劃
與
勞
動
法
規
之
制
定
。

第
二
、
人
力
供
給
與
需
求
之
調
查
研
究
與
聯
絡
調
整
。

第
三
、
勞
動
基
準
法
等
個
別
勞
動
關
係
法
規
之
執
行
。

第
四
、
工
會
法
等
集
體
勞
動
關
係
法
規
之
執
行
。

第
五
、
勞
動
條
件
之
改
善
與
勞
資
關
係
之
協
調
。

第
六
、
中
高
年
勞
動
者
、
殘
障
者
、
婦
女
等
弱
勢
團
體
之
就
業
保
護
。

第
七
、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輔
導
設
施
之
設
置
、
經
營
與
管
理
。

第
八
、
職
業
訓
線
專
業
人
員
之
培
養
與
資
格
之
認
定
。

第
九
、
技
能
檢
定
之
辦
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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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十
、
勞
動
安
全
衛
生
之
檢
查
與
監
督
。

第
十
一
、
勞
工
福
利
與
勞
工
教
育
之
推
動
。

第
十
二
、
最
低
工
資
之
調
整
。

第
十
三
、
勞
動
業
務
之
統
計
、
調
查
與
出
版
。

第
十
四
、
國
際
交
流
之
促
進
。

肆
、
結

論

一
為
順
應
時
代
潮
流
的
變
遷
，
貫
徹
專
業
分
工
的
政
策
，
避
免
統
獨
爭
論

的
浪
費
，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的
中
央
單
位
以
成
立
社
會
福
利
部
為
宜
，
而

另
外
成
立
衛
生
部
與
勞
工
部
;
同
時
，
應
根
攘
社
會
福
利
的
明
確
定
義
與
範

圈
，
設
置
所
屬
單
位
的
名
稱
，
界
定
其
功
能
。
至
於
社
會
保
險
行
政
，
如
果

全
民
健
康
能
夠
整
合
，
就
先
成
立
中
央
健
康
保
險
局
，
俟
全
民
年
金
保
險
實

施
後
，
再
成
立
中
央
年
金
保
險
局
，
且
將
兩
者
合
併
隸
屬
中
央
社
會
保
險
署

，
至
於
勞
動
保
險
，
則
由
勞
工
部
成
立
中
央
勞
動
保
險
局
，
辦
理
失
業
保
險

與
職
業
災
害
保
險
。
如
果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無
法
整
合
，
可
以
在
社
會
福
利
部

成
立
國
民
保
險
局
，
辦
理
農
民
健
保
、
地
方
民
代
及
村
里
鄰
長
健
保
、
低
收

入
戶
健
保
、
學
生
團
體
保
及
其
他
非
受
雇
者
之
社
會
保
險
，
另
外
，
則
由
勞

工
部
掌
管
勞
工
保
險
局
、
銓
敘
部
掌
管
公
務
人
員
保
險
局
、
教
育
部
掌
管
私
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侏
險
局
、
國
防
部
掌
管
軍
人
保
險
局
。
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行
政
組
織
是
否
應
該
設
置
社
會
團
體
司
、
職
業
團
體
司

、
社
會
運
動
司
與
合
作
事
業
司
，
是
頗
值
商
榷
的
問
題
。
根
攘
社
會
福
利
的

定
義
與
純
圈
，
前
三
單
位
均
不
應
納
入
社
會
福
利
部
，
而
宜
留
在
內
政
部
，

且
改
隸
民
政
司
，
而
合
作
事
業
宜
分
屬
於
經
濟
部
、
勞
工
部
或
農
業
部
。

在
地
方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方
面
，
省
社
會
福
利
處
(
可
略
稱
為
社
福

處
)
宜
將
社
會
團
體
、
社
會
運
動
、
合
作
事
業
及
墓
地
管
理
等
業
務
劃
歸
省

政
府
的
其
他
單
位
，
例
如
，
民
政
廳
、
建
設
廳
、
農
林
廳
、
勞
工
處
等
負
責

;
縣
市
社
會
福
利
局
(
可
略
稱
為
社
一
幅
局
)
也
宜
將
人
民
團
體
、
社
會
活
動

(
含
各
項
慶
典
)
、
合
作
事
業
及
藏
儀
館
服
務
等
業
務
劃
歸
縣
市
政
府
的
其

他
單
位
負
責
。
此
外
，
有
些
縣
市
的
社
會
科
仍
辦
勞
工
行
政
，
宜
儘
早
劃
分

，
分
設
社
會
福
利
局
與
勞
動
局
;
有
些
縣
市
仍
無
社
會
科
(
如
臺
東
和
澎
湖

)
也
宜
儘
早
成
立
社
會
福
利
局
與
勞
動
局
。
至
於
鄉
鎮
區
公
所
，
也
讀
設
置

社
會
福
利
課
與
勞
動
課
。

單
獨
成
立
社
會
福
利
部
的
提
案
並
不
意
味
社
會
福
利
與
衛
生
、
勞
工
、

教
育
或
住
宅
等
行
政
毫
無
關
係
'
事
實
上
，
廣
義
的
社
會
福
利
應
泊
蓋
上
述

各
種
行
政
，
有
些
福
利
措
施
還
需
要
由
不
同
的
行
政
單
位
共
同
現
割
，
才
能

提
出
完
整
的
方
案
;
也
需
要
由
不
同
的
行
政
單
位
共
同
執
行
，
才
能
發
揮
充

分
的
功
能
。
問
題
是
，
國
民
福
利
需
求
不
斷
增
加
和
服
務
品
質
日
趨
專
業
化

的
結
果
，
統
合
性
的
行
政
組
織
已
逐
漸
不
合
時
代
的
潮
流
。
因
此
，
行
政
組

織
的
分
立
與
合
作
將
是
未
來
發
展
的
組
勢
，
這
就
是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必
須
單

獨
設
部
的
基
本
論
接
。
至
於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應
如
何
與
其
他
相
關
行
政
體
系

配
合
，
則
可
進
行
更
周
延
研
究
，
本
文
不
予
探
討
。

從
實
務
觀
點
而
言
，
行
政
主
管
大
都
會
贊
成
內
部
組
織
C
D
Z
S
丘

。
片
m
S
E
丘
戶
。
口
)
的
擴
大
，
反
對
與
外
部
組
織
(
白
宮
門
口
∞
-
。
叫
做
巴
巴

N

丘
吉
口
)

的
合
併
'
如
果
要
進
行
行
政
組
織
的
統
合
，
則
非
有
權
威
的
政
策
原
則
與
有

效
的
協
調
技
巧
不
可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建
議
行
政
院
儘
速
成
立
一
個
超
部
會
的

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委
員
會
」
'
邀
請
社
會
福
利
、
衛
生
與
勞
工
部
門
的

行
政
首
長
共
同
協
調
，
及
早
選
定
規
劃
方
案
，
進
行
響
設
事
宜
。
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與
功
能
的
建
立
攸
關
整
體
行
政
組
織
的
健
全
與
社

會
福
利
水
準
的
提
昇
'
此
時
，
若
不
作
周
廷
的
規
劃
與
開
智
的
選
擇
，
將
來

，
就
必
須
支
付
更
多
的
社
會
成
本
。
相
信
在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全
面
實
施
之
前

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組
織
必
能
建
立
，
社
會
福
利
功
能
必
能
充
分
發
揮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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